关于崇明区2019年政府性基金

收支决算情况的说明
2019年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本年收入905823.8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7.66%，其中：区级政府性基金收入672018.43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33805.37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200000万元；加上上年结转2204.37万元；政府性基金可用收入总计908028.17万元。
本年收入主要项目为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64321.48万元（其中：市级补助收入22257.81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200000万元）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22252万元，彩票公益金收入10226.40万元（其中市级补助收入9492.48万元）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1553.30万元（全部为市级补助收入），污水处理费收入6968.84万元，旅游发展基金收入501.78万元（全部为市级补助收入）。
政府性基金支出896767.37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7.19%，其中：区级政府性基金支出858767.37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38000万元；加上调出资金1240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898007.37万元。
主要支出项目为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864321.48万元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22252万元，彩票公益金支出2083.42万元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1003.27万元，污水处理费支出6968.84万元，旅游发展基金支出138.36万元。
政府性基金年末结余10020.80万元，并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专款专用，滚动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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